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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例倘通過 30萬龕位或逼遷
業界憂逾半私營龕場倒閉 冀延長寬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提交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下周

三將在立法會進行二讀辯論，草案擬以發牌制度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營

運，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不過，有業界擔心，草案一旦通過，將有大量私營

龕場被取締。香港殯儀業商會永遠會長吳耀棠估計，若逾半的私營龕場被取

締，將涉及20萬至30萬個骨灰龕位，先人骨灰不知何處安放。他建議把寬限

期由現時的6年，延至2047年。

骨灰龕位供不應求，先人「安居」不易，
近年湧現不少非法的私營骨灰龕場。本

身經營長生店的吳耀棠表示，擔心一旦通過法
例，現時不符合土地契約或屬霸佔官地被列入
為「表二」的私營龕場約有120間，相信逾半
在草案通過後不獲發牌，當中涉及20萬至30
萬個龕位，遠高於政府估計的8萬多個。

吳耀棠憂先人被「暫時監禁」
吳耀棠憂慮，取締不合法的骨灰龕場，會
有大量的骨灰無從擺放，而政府提出的臨時骨
灰位規矩多，不准家屬拜祭，又要在辦公時間
取回骨灰，形容連先人亦慘被「暫時監禁」。
對於政府建議立例後，給予6年的寬限期作過
渡之用，讓市民有充足時間安置先人骨灰，吳
耀棠認為部分的私營龕位是暫存骨灰之用，家
屬正輪候公營龕位，大部分不會買賣，建議延
長寬限期至2047年。
香港福位商會副會長黎孝仁則指，2014年
政府要求私營龕場登記，不過不少龕場並未有
理會有關計劃，政府未能掌握實際數字。他認
為，立法規管私營龕場是好事，因現時沒有法
例規管，政府與法庭對地契演繹有出入。他又
估計，一些長久以來設有龕位的傳統廟宇獲發
牌的機會較大，約佔私營龕位的一半。

黎孝仁料政府增公營龕位穩價格
黎孝仁續指，龕位供應不足政府需負很大
的責任，早在2005年當局曾規劃30多萬個龕
位，最後因區議會、政黨及地區居民的反

對，計劃胎死腹中。私營龕位昂貴，他建議
政府能在發牌條例中加入限制價格的條款。
至於部分不及格的龕場對外宣稱能在立法後
取得牌照，黎孝仁提醒市民不應趕在立法前
購買，相信政府未來會增加公營龕位，以穩
定價格。
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召集人謝世傑

則支持草案盡快通過，形容要把現行不恰當的
狀況「撥亂反正」，「錯就是錯，不合乎地契
及土地規劃沒有理由繼續存在。」政府未來將
有新建的公營龕位落成，謝世傑形容當局「應
要加把勁」，政府起碼要提供8成的龕位，加
快供應，以免後人要買貴的龕位。

謝世傑唱反調：3年夠時間處理好
他又說，6年的寬限期太長，3年應有足夠

時間處理好，有1年時間讓市民取回骨灰。謝
世傑又批評，政府推出「表二」列表，呼籲市
民不要光顧不合規格的龕場是「打茅波」，把
責任推在消費者上。他又相信，地區反對政府
興建龕場的阻力已減少，市民明白供應短缺的
嚴重性，呼籲市民及議員持開放態度。
陳先生為先父輪候公營龕位長達8年「抽不
到又要再抽」，現時骨灰暫存在紅磡。他批
評，現屆政府在骨灰龕議題上「無聲氣」，而
私營龕位索價20萬，難以負擔。他擔心一旦
通過立法，其父的骨灰需遷走，手續繁複，
「不像搬貨一樣，（而是）要找人做法事來請
他們走。」他建議，政府放寬工廠大廈申請改
土地用途為龕場。

拉布拖延草案通過
上屆立法會因拉布

而受牽連，未獲通過
的《私營骨灰安置所

條例草案》已討論多時，早在2014年首次
向立法會提交草案。經過公眾諮詢，惟仍有
業界擔心有大量私營龕場被取締，加劇龕位
供不應求的情況。
條例草案列明，所有私營骨灰安置必須獲發
牌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才可繼續經
營。根據食衛局的資料顯示，如不以體恤方式
處理，或須處理多達38萬個龕位，故此提出
寬限期，骨灰安置所能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
有效期最長3年，最多可延續一次，即設有6
年的寬限期。
條例草案通過後，所有私營骨灰安置所在

條例刊憲後至獲發牌照前，不可出售龕位或
新出租龕位。局方解釋是為了保護消費者利
益及防止不符合要求的骨灰安置所的違規規
模進一步惡化。

政府額外推臨時龕位解燃眉急
然而，大部分私營龕位面臨停售，有業界人

士估計，新例實施後將進一步推高合法龕位的
售價。去年，寶福山更有龕位以200萬元「天
價」成交。面對供應減少的陣痛期，政府指亦
有額外推出多個臨時龕位解燃眉之急。
政府早前表示，未來數年由非牟利的華人

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宗教團體管理的私營
龕位將不受影響，料在2017至2019年間可
提供約6萬多個龕位。而由政府管理的公營
龕位在2018至2021年間，合共提供至少13
萬個龕位。
為迎接新法例的通過，早前食衛局已向立

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2,400萬元，增加50個
職位，以應付發牌委員會秘書處、發牌及執
法小組的開支。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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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骨灰龕位類別
類別

第一部分（表一）

第二部分（表二）

資料來源：發展局 製表：文森

詳情

符合土地契約內的用途限制及
法定城市規劃規定及未有非法
佔用政府土地的私營骨灰龕

不屬第一部分的其他私營骨灰
龕，一是尚未被核實為符合第
一部分要求的私營骨灰龕；或
已確定並不符合土地契約內的
用途限制、法定城市規劃規定
及或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例子

柴灣華人永遠墳場、湛
山寺、長洲天主教墳
場、志蓮淨苑、青松仙
苑等

佛教淨蓮精舍、佛教長
霞淨院、佛教慧泉寺、
賓霞洞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清明節加
上天氣晴朗，不少孝子賢孫登山掃墓祭祖，
天文台昨清晨已發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提
醒掃墓人士小心火種，但至傍晚仍接獲79宗
山火報告，部分山火更一度逼近民居及山
墳，消防、民安隊及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須頻
頻出動撲救，至晚上各處山火大致被救熄，
幸均未導致人命傷亡。

天文台發黃色火災危險警告
受乾燥東北季候風影響，昨日清明節各區

相對濕度普遍僅60%，天文台於清晨6時已
發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當局並提醒登山掃
墓市民小心火種。但截至下午4時，當局仍
接獲76宗山火報告，相信不少均是登山掃墓
市民遺下火種所致。
八鄉大陽輋對上山頭，昨晨10時許有村民

發現有山草着火，火乘風勢迅速蔓延，山火
一度逼近山墳及民居，火龍長逾20米，消防
員接報到場立即封鎖通往墓地山徑，並疏散

部分掃墓人士，經約1小時努力將火救熄，
證實無人受傷或被困。大陽輋村一名村民表
示山火非常驚險，「仲有20米就燒到（村
屋）」。他估計是拜山人士不慎遺下火種所
致，希望孝子賢孫來掃墓能夠「小心啲。」
另外，今年1月曾發生46小時長命山火的

沙田水泉澳邨對上山頭，昨中午12時又發生
山火，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火場面積達100
米乘40米，除消防員及民安隊員出動登山撲
火外，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亦奉召到場投擲水
彈，至下午2時40分山火大致被救熄。

大埔山火面積廣 米埔火龍逾100米
至下午，大埔元嶺山頭亦發生山火，面積

達500米乘500米，火警於下午接近6時始救
熄。米埔新潭路附近山頭差不多同一時間亦
發生山火，火龍一度長逾100米，消防員經
約2小時努力始將火救熄。元朗大棠楊家村
對上山頭亦發生山火，火勢猛烈，除消防員
到場撲救外，10多名民安隊人員亦持火拍協

助撲火，至傍晚終將山火撲滅。
漁護署表示，去年有近210公頃郊野公園

被山火破壞，最嚴重的是去年2月11日在
城門發生的山火，共燒毀109公頃林木，相
信部分山火或與掃墓期間的人為活動有
關。在過去5年，署方須平均每年支付約
430萬元植樹，以修復山火破壞的郊野公園
範圍。

■直升機多次出動，來回火場擲水彈協助灌
救山火。

■大批民安隊員到大棠楊家村撲救山火。

■有業界人士估計，新例實施後將進一步推高合法龕位的售價。圖為沙田寶福山。
曾慶威 攝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電視節目表示，稍後赴京
接受任命時，若有機會會向國家領導人傳達本港各界
對政改的意見，並重申香港需要基於人大「8‧31」
框架重啟政改。香港有不少經濟民生問題急待解決，
並無迫切需要處理極具爭議的政治性議題。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市民分享更多實在的發展成
果，才是香港的當務之急，更有利修補撕裂、促進和
諧。這是香港社會的共識。反對派不應把彌合撕裂當
作一個政治工具，不要再漠視民意，提出脫離憲制基
礎的政治訴求，刻意製造政爭，繼續撕裂香港。

林鄭月娥以高票當選特首，獲中央信任、港人擁
護，社會各界期望甚高。目前擺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面
前的土地房屋、安老扶貧、教育醫療等問題千頭萬
緒，與市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的迫切性和社會關注度，遠大於重啟政改。今年全
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提醒，香
港要集中精力促進社會和諧，共謀發展。過往的教訓
也表明，糾纏於類似政改等富爭議性的政治議題，只
會令香港虛耗精力，發展停滯不前。新一屆政府不急
於重啟政改，準確把握社情民意，方向正確。

但凡事政治化的反對派，似乎對充滿爭議性的政治
議題情有獨鍾。日前，22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向林鄭
發聲明，提出5項「修補撕裂」的要求，包括要求林
鄭承諾促成中央收回「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撇開
人大「8．31」框架重啟政改等。有反對派議員聲
稱，這是林鄭與「泛民」對話的開始，更指不能以民
生代替政治。在反對派眼中，只有滿足這些政治要
求，才能「彌合社會」、「修補撕裂」。

其實，這樣的「修補撕裂」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香港的社會撕裂，正正拜反對派長期製造政爭所賜。當
日在人大「8．31」框架下制定的政改方案，打開了香
港普選特首的大門。可惜，反對派不尊重中央對港的全
面管治權，不認同人大「8．31」框架的憲制權力和地
位，不按照基本法規定循序漸進落實普選的原則，一
意孤行謀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不僅綑綁否
決了政改方案，令普選原地踏步，更策劃煽動無法無
天的「佔中」，以極端手段對抗中央、撕裂香港。

反對派作為撕裂香港的始作俑者，不反思撕裂香港
的責任，不改變事事政治化的作為，如今一方面高叫
「修補撕裂」，希望與林鄭對話，另一方面卻要求中
央收回「一國兩制」白皮書、撇開人大「8．31」框
架重啟政改。這是借「修補撕裂」之名繼續對抗中
央，挑撥特區政府、港人與中央的關係。反對派究竟
是真心想彌合撕裂，還是想借彌合之名繼續撕裂香
港，實在不言自明。

發展是硬道理。相對政治議題，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更符合香港的迫切需要，更容易爭取到社會的最大
公約數。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如能得到明顯改
善，創業創富機會增多，市民對前途更有信心，社會
自然減少怨氣，有利團結和諧。修補撕裂要靠實實在
在的發展成績作為基礎，沉迷政爭只會陷入加劇撕裂
的惡性循環。相信廣大市民能夠分清輕重緩急，支持
林鄭帶領港人集中精力謀發展、促和諧，即使重啟政
改，也會堅持人大「8．31」框架，確保民主政制穩
步前行，避免香港陷入劇烈震盪。

（詳情刊A6版）

集中精力謀發展惠民生 才是補撕裂促和諧正途
立法會下星期恢復二讀私營骨灰龕條例草

案。有業界人士估計法例通過後將有一半私營
龕場不獲發牌，涉及的骨灰龕位數量多達20
萬至30萬個，建議當局延長寬限期，同時增
加公營龕位的比例，以紓緩私營龕位供不應
求、價格飊升的情況。事實上，目前香港不僅
樓價如脫韁野馬，市民安居格外困難，連去世
後有一個容身之所也是不易！當局確有必要延
長寬限期並增加公營龕位供應，社會各界也要
支持政府尋找適當場所來設立新的公營龕場，
共同努力解決「身後安置」難題。

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香港從上世紀八十年
代至今死亡率不斷下降，由1981年的1.4%下
降到2015年0.56%。但由於人口總數增加，
去世人數已由1981年的24,832人上升到2015
年的46,108人，骨灰龕位的需求因此不斷增
加。為規範私營龕場，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了有
關條例草案，下周將恢復二讀，可望近期通
過。有業界人士估計，由於不符合土地契約或
霸佔了官地，將有超過60家私營龕場在法例
通過後不獲發牌，涉及的骨灰龕位數量多達20
萬至30萬個，較政府估計的8萬個多出超過一
倍，因此，建議當局將不合規龕場的寬限期，
由現時立例後6年再延長多一些，給市民以足
夠時間安置先人骨灰。同時，政府應將公營龕
位比例由現時佔50%提高至80%，以紓緩私
營龕位供不應求而價格飊升的難題。

業界人士提出的建議，值得特區政府有關

部門參考。目前政府有提供價格較低的公眾
骨灰龕場，但共約21.3萬個龕位已近飽和，
且申請者眾多，一位難求。有人形容「為先
人輪候骨灰龕位，好像活人輪候公屋」。至
於私營龕位的價格則高出公營的10倍以上，
近年還有不斷飆升之勢，普通市民深感負擔
沉重。政府立例監管龕場固然很有必要，但
也應考慮到現實存在的一些問題，特別是一
旦現有不合規範的私營龕場不獲發牌，而公
營龕場又遠遠滿足不了需求，餘下的私營龕
位價格必定再度飆升，將令市民的身後事又
添不少煩惱。

因此，適當延長寬限年期，以免令龕位的
供求關係更趨惡化，應是可考慮的治標之
策。而根據實際需要增加公營龕位供應，則
是長遠治本之道。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全
社會都要共同努力，給予大力支持。因為，
政府以往要在某處規劃設立公營龕場，即使
該處較為偏遠和人口稀少，都會受到當區人
士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來反對。如果每個地
區的人士都是這樣做，政府又如何能夠尋找
到合適的地點來增加公營龕位的供應呢？

市民身後之事，本是民生的重要範疇之
一，政府固然要認真解決，各有關部門要相
互配合，促成盡快增加公營龕位供應，全社
會也要支持政府在適當的地點，新增公營龕
場。只有社會各界一起來努力，才能夠使這
個棘手難題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

各方共同努力 增加公營龕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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